告称被告一直没有支付５万多元的加工费，被告却说原告加工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应该扣除所遭受的损失。前不久，法庭审理了一宗拖欠加工费纠纷案，依法推定被告未在收货时对原告加工的产品质量提出异议，即视为已通过了对产品质量的检验，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费的同时还要支付违约金。 
  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４日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黄某分１５次从某五金塑胶厂领取待加工物品，并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至２００４年１月４日分１９次将全部已加工好的物品交货，该五金塑胶厂均在送货单上写明收货数量，并加盖“来货暂收，质量、细数，验妥作实，随时追补”文字的印章。当黄某向该五金塑胶厂追索加工费时，该厂提出由于黄某加工的物品质量有问题，导致货物交付客户后被扣款５万多元，只同意支付黄某４３２４元加工费。在协商无果下，黄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庭审理认为，由于原、被告双方对加工标的物没有约定质量检验期间，因此，被告应自收到货物后即对货物及时检验，也就是即时检验。但是，被告多次收货后，在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３日才向原告提出质量异议，距离原告最后一次交货已过了５０天。同时，被告曾就个别的加工物品要求原告予以重作，说明被告对加工物品有过质量检验的行为，又在未向原告提出质量异议前将物品予以处分，所以，即使被告未对全部的加工物品进行检验，也因被告未在合理的期间内向原告主张加工物品存在质量问题，应依法推定被告已对原告分批交付的物品完成了质量检验，且视为原告交付的物品都符合被告的质量要求。因此，法庭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黄某加工费５６６２５．８０元及违约金。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中院认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加工的货物收货时，虽然表示暂收，但上诉人收货后没有在合理的期间内对货物进行检验，视为质量符合要求，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加工、交易过程中，当事人最好对货物验收的标准、方法、时间等事项做好约定。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的，视为收货方在收到货物时应及时检验或即时检验。发生纠纷时，如果收货方在合理的期间内没有采取向供货方或加工方提出质量异议、拒收或要求重做等措施，仍暂收或继续要求对方供货、加工的，法院可推定视为收货时货物符合收货方的要求，收货方丧失以质量问题行使拒付货款或加工费的抗辩权。

